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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名單，將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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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大學公告

核定名單

 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公告 

 

主旨：公告臺北聯合大學系統-聯盟學校申請修讀本校輔系、雙主修注意事宜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申請期間：112年 8月 7日(星期一)至 8月 21日(星期一)止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聯盟學校之日間學制學士班在學生(不含延長修業年限)。 

二、適用規定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跨校輔系、雙主修辦法，請參閱本校教務處

網頁「法令規章→註冊課務組→相關法規→一般法規」。 

四、申請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疑問洽詢：本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李純慧組員，聯絡電話（02）24622192

轉 1024。 

 

 

 


